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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合同书 

本合同由以下双方于     年     月     日在长春市签订： 

甲方：   

乙方：                                        （项目承担单位） 

鉴于： 

1、乙方向甲方申请承担                    项目的执行； 

2、吉林省省级专项资金（基金）审核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下达 2010年全省

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投资计划的通知》（吉专资办【2010】22号）文件已批准

支持乙方承担项目的执行； 

3、甲、乙双方同意根据《吉林省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

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共同订立本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甲方因乙方承担                        项目的实施而给予乙方总额为

人民币（大写）        万元的无偿资助。 

第二条 资助的实施 

1、甲方在乙方保证完整、正确履行本合同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的情况下

给与乙方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资助； 

2、项目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和使用计划： 

       资金来源 

 

信息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 

银行 

贷款 

企业 

自筹 

其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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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使用年份 资助 贴息 小计     

投资总概算        

累计已投入资金        

计划期投入资金        

年（本年）        

年        

年        

3、甲方资助资金列支： 

 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1   

2   

3   

4   

5   

   

   

8   

第三条 项目目标 

1、项目执行期      年     月至     年     月。 

2、项目的目标为： 

A、总体目标：在本项目执行期内，完成投资      万元；本项目完成时，

项目达到      生产阶段，年生产能力达到        ；企业资产规模达

到       ，资产负债率达到      %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篇，

专著     册；申请专利      项；并通过甲方的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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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经济指标：在本项目执行期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万元、新增效益    

万元、上交税金      万元、净利润      万元、创汇       万美元。 

C、技术指标（项目的主要性能指标）：  

                                                                 

D、其他指标： 

                                                             

第四条 乙方保证 

1、乙方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 

2、乙方法人签订合同前需提供法人承诺； 

3、乙方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实施本项目，使用资助资金； 

4、乙方一定要配合甲方及其相关单位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不

定期检查；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保证完全遵守本合同的前提下，取得甲方资助； 

2、乙方取得甲方资助的资金要独立建帐核算，专款专用； 

3、乙方按时完成项目合同书规定的项目内容和目标； 

4、乙方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预见因素无法完成项目时，可报请甲方中断、

撤销或终止项目，并进行账务清算，退回已拨付但未使用的资助款项。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应根据本合同的规定拨付资助款项； 

2、 甲方有权对乙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第七条 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指本合同订立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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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台风等自然灾害等；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双方可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

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变更、终止本合同，于此情形不追究任何一方的违约责任； 

3、遭遇不可抗力而提出变更解除合同的一方，应于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七

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并提供不可抗力事件发生的相关证据。 

第八条 合同的解除和变更 

1、本合同一经生效，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乙方不得擅自变

更； 

2、本合同生效后，甲方有权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修订和调整，以及公共

利益的需要，单方面变更和解除本合同，乙方可不返还已拨付的款项； 

3、乙方要变更合同约定内容，须双方达成新的书面协议，并附在本合同后。 

第九条 合同的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在甲方单位盖章及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 

 代表（法人代表）： 

注：  

户    名：                  开户行：                账    号：        

法人代表：                 项目负责人：           联 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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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邮件：                  营业地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承诺书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一、我单位就本项目向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都是

真实、完整、有效的； 

二、我单位就本项目要按照合同认真组织项目实施； 

三、自觉接受政府相关部门对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不定期检

查；四、项目完成后，及时报请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验收。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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